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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江川区公益林生态补偿问题与对策分析
1
 

业竹会 

（玉溪市江川区林业局，云南 玉溪 652600） 

【摘 要】林业是保障我国生态环境效益的一项重要公益事业，尤其是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更加明显。公益林属于

公共物品，“搭便车”现象严重，民众对其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意识薄弱。根据实地调研以及对江川区公益林补偿

效果的分析，发现公益林补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补偿政策体系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合理以及群众参与度低等问

题。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完善运行机制、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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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被誉为自然之肺，能够有效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空气、储能植物等。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

由于技术水平低，投入资源较多，致使我国的自然资源存量特别是森林资源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后，全国各地进入了生态建设的髙潮。针对于此，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生态公

益林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森林分类经营理论以及相关的管理政策。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刚刚起步，补偿资金筹集渠道

与分配补偿方式极不完善，如何合理有效地确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关键（武彦明，

2011）;生态公益林建设需重点解决生态公益林的管护模式与经营体制相适应及建立基层林业监管机制（高忠刚，2012）；（胡长

清，2013）在构建湖南省生态公益补偿体系的基础上从动力、投入和保障三个方面对所设计的补偿机制进行了分析。（王雅敬，

2016）以贵州省江口县地方重点生态公益林保护区为例，从制度完善、提高补偿标准、加强宣传、寻求多元化补偿方式等方面

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玉溪市江川区在在落实云南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补偿政策时，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与补偿效果都

不是很理想，需提出一些政策性与理论性的对策对其进行完善以实现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1 玉溪市江川区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现状 

1.1江川区公益林概况 

玉溪市江川区江川位于滇中腹地，东南与华宁、通海两县交界，西南与红塔区接壤，西北与晋宁、澄江两县区相邻，区位

独特，交通便利，总面积 850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半山.区占 71.67%，坝区占 15.96%，湖面占 12.37%，形成“七山一水二分

田”的格局。据统计，2015年初全区已租地植树 509.33hm
2
，森林覆盖率达 40.66%，公益林面积达 1.24万 hm

2
。 

1.2资金补偿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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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江川区按照云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补偿对象为市级公益林的所有者或者经营、使用者。市级公益

林补偿资金参照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按林地权属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包括管护费和补偿费两部分。国有的市级公益林补偿

标准为每年 6元/667m
2
,全部作为管护费；集体和个人的市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 15元/667m

2
,其中管护费 5元、补偿费 10元。

市级公益林补偿标准随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同步调整，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安排。表 1是 2005〜2017年玉

溪市江川区公益林补偿资金到位的情况。 

表 1江川区历年公益林国家级资金到位统计表 

年份 补偿面积 （667hm
2
 ） 管护补 偿（元/ 667m

2
） 下拨资金 （万元） 累计 

2005 9.64 5 43.38 43.38 

2006 9.02 5 48.3 143.46 

2007 18.66 5 84 227.46 

2,008 18.66 5 84 311.46 

2009 18.66 5 84 395.46 

2010 18.66 5 181.94 577.4 

2011 18.66 5 181.94 759.34 

2012 18.66 5 181.94 941.28 

2013 18.66 5 264.37 1214.65 

2014 18.66 5 263.95 1478.5 

2015 18.66 5 263.87 2005.76 

2016 18.66 5 263.39 1478.04 

2017 18.66 5 262.45 2529.71 

2018 18.66 5 261.5 / 

数据来源: :中国年鉴。    

近年来，江川区开展一系列生态补偿工作，内容主要为生态公益林管理费补偿、退耕还林等。从获取的最近 13年数据可知，

由 2005 年补偿 0.64hm
2
公益林到 2018 年补偿 1.24hm

2
公益林，补偿面积翻一倍，并且补偿金额由 43.38 万元到补偿金额最高一

年为 264.37万元，补偿金额翻了 6倍之多，累计补偿金额达到 2529.71万元。根据统计，与其他省份的补偿标准相比，江川区

补偿标准处于中下游，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江川区对公益林的重视程度在逐步提高。 

1.3林业部门职能转变状况 

因森林资源具有的公共补品的特性，预防市场失灵则其发展需要政府部们的参与管理，使其生态效益获得最大化的保护。

政府部门对林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障林业的生态效益和林产品的供求平衡。林业政府部门要以生态环境管理为核心，使林

业产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林业部门的政府职能是要从以前只重视木材生产经济职能，转变为既重

视木材生产等经济职能又重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社会服务职能，更为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1.4生态补偿效果 

从生态环境方面，2016年全年完成人工造林 1706.67hm
2
，共育林种木苗 220.87hm

2
，义务植树 66.12万株，零星植树 24.36

万株，全区森林覆盖率由 2005 年以来的 40.66%上升为目前的 43.78%,江川区 80%的土地具有较强的环境承载力。2015 年通过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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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IS的理论技术测算，得出江川区环境良好，自 2004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特大的自然环境灾害。 

从经济增长方面看，2005 年林业产值 2419万元，到 2016 年林业产值 4496万元，翻倍增长。从社会角度，森林公园的建设

增加，人均公园绿地 11.29m
2
,大量大型的环保工程开启，农业劳动力外出转移明显变小，就近就业，林业案件查处数减少，人

们生态保护意识提髙。 

2玉溪市江川区公益林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2.1政策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相关法规政策制度存在着很多缺陷。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各利益相关者权责

利不明确，且林业部门转变职能效率低，当出现新的生态问题或者政策执行问题时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没有责任主体，各个

部门缺少协作能力，使得相关工作不能有效执行，可行性差，社会问题严重。 

2.2运行机制不合理 

首先，公益林补偿的主体和对象不健全。现今我国公益林补偿主体一般都是以公益林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大部分公益林是

在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林农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公益林的大多补偿是管护补偿，补偿标准很低，没有根据各地的森林管

护难度制定通行的标准，与生态公益林经营的管护成本和生态效益的经济价值折算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国家对公益林有经济管

制，没有其他经营性的补偿或者投资，导致森林经济效益的缺乏，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林农的意愿。此运行机制忽视对因保护生

态公益林受到损失的林主、农民及林权所有者的补偿。 

林农就业、收入没有得到保障，会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和不公平，林农心理的不平衡而导致做出的不合理的行动，会使生

态环境遭到更大的破坏。最后，公益林补偿渠道与方式单一，补偿渠道来源于政府，补偿资金几乎全为管护费。公益林的建设

跟不上公众对其生态效益的需求。江川区公益林建设与补偿，运行机制机械，不能因地制宜，且资金来源单一，没有扩宽融资

渠道。因此，公益林补偿机制的科学建设成为了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因素。 

2.3农村社区参与度不高 

群众对公益林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认识不够。在相关政策出台前，人们仅仅把公益林的经济效用利用起来，却忽视了它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导致了公益林大量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环境问题日益呈现。群众一味的“搭便车”，导

致公益林建设和保护的提供者没有得到相应经济利益的回报，这样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平和和谐，为公益林的建设和维护带来了

巨大的阻碍。政府提供补偿政策的低效率以及较低的补偿标准，经济管制的局限性，导致很难吸引专业的林农对公益林进行管

护与建设。 

3推进玉溪市江川区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建议 

3.1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 

健全公益林补偿的组织管理机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营造公平和谐的社会氛围。制定公益林发展战略与规划，

充分激发公益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实现。利用大数据时代为管理带来的便捷，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效果，

建立公益林的监管体系，做好监管服务，确保公益林补偿政策的可持续进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出现新的问题时，有完

备的政策体系，使各部门相互协作，确保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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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完善运行机制 

明确公益林补偿的主体与对象，不但要补偿公益林的经营者与管理者，还需要对林农与牧农进行补偿。公益林特殊的生态

效益、深山区管理公益林的难度与保护公益林的积极性程度都可以作为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的依据，在江川区欠发达的地区，

需要更高的补偿标准，来解决公益林补偿政策执行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明确补偿目标。补偿的方式也要多

元化，可以通过资金直接补偿或者其他经营性的融资投资补偿，不能只靠政府财政支撑，也要拓宽经费渠道，可以通过环境税

收等方式增加补偿。还可以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为公益林所有者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与管理经营培训，提供低息小

额贷款。还可以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公益林为带来的不可低估的生态效益来号召社会募捐。 

3.3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 

公共物品需要公众共同维护和管理。公益林的发展还需要公众的支持与参与，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提高群众的社会责任感，

动员全社会来共同维护森林资源。通过行政或者教育手段，激发公民补偿公益林爱护公益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减少公民搭便

车的行为。大学或者专科院校设置相关的专业，为林业发展输送各类专业人才。也要积极动员第三方组织，组建环境保护协会、

公益林补偿协会等非营力组织，积极发挥社会的力量，从而为政府减压，更为全面的保护生态环境。 

4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最为关注。而生态资源中最为关键的是森林资源，森林所提供的特殊的生态效益是别的

任何产业都无法提供的，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国家对森林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虽然起步较晚，

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生态公益补偿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我们需要时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生态公益林补偿发

面探索新办法，以便对森林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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